
河南大学 2016 年硕士生复试、录取与时间安排 

一、心理测试 

复试报到前进行，考生登录研究生院网站进行作答。 

二、报到、复查考生的报考资格、签“诚信考试承诺书”、体检 

1.报到时间：3 月 23 日  上午 8:30-11:30 ，下午 2:30-5:30 

2.报到地点：各招生单位（具体地点见附录） 

3.复试考生报到时需要携带的材料： 

(1)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学生证（原件及复印件各一套，

复印件上须写明考生编号、报考专业）、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证明（证明中

必须注明毕业时间和可能取得学士学位的时间）。在 2016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

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，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（自考成绩证明）或网络教育高校（届时毕业证明）出

具的相关证明。 

(2)非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、毕业证及学位证（原件及复

印件各一套，复印件上须写明考生编号、报考专业)。 

报到时，所有复印件及有关证明交给所报招生学院（中心、实验室），以备

学校复试期间抽查复检。 

4.签“诚信考试承诺书”。 

5.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各单位报到时，请携带一寸近期免冠照片 4 张，领取体

检表。完成报到后，体检表贴一寸近期免冠照片、照片上加盖所报考学院（实验

室、中心）骑缝公章后，自行到指定地点体检，学校不再集体组织。 

体 检 费：60 元/人 

体检时间：3 月 23 日上午 8:30 至下午 5:30。中午不休息。 

体检地点：  河南大学校医院（河南大学明伦校区）； 

河南大学校医院（河南大学金明校区）。 

三、复试的内容、时间与地点 

1.外语考试 



考试内容：外语听力、口语（计入复试成绩，占复试分数的 10%）； 

时间：各招生单位自行安排； 

地点：各招生单位自行安排。 

2.学术型研究生专业复试 

专业复试分为：专业笔试、同等学力加试和专业面试。 

（1）专业笔试为 3 个小时，成绩以百分计。 

时间：3 月 24 日 上午 8：30-11：30 

地点：各招生单位。报到时确定具体考试地点。 

（2）同等学力加试为两门，笔试，时间均为 3 个小时，成绩均以百分计。

同等学力加试为资格考试，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。 

时间：3 月 24 日  下午 2：00-5：00  加试科目一 

下午 6：30-9：30  加试科目二 

地点：各招生单位。报到时确定具体考试地点。 

（3）专业面试，成绩以百分计。 

时间：3 月 25 日全天，具体开始时间由各招生单位通知。 

地点：各招生单位。报到时确定具体面试地点。 

3.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复试 

（1）会计硕士、工商管理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和旅游管理硕士的思想政治

理论笔试 

时间：3 月 24 日 上午 8：30-11：30 

地点：报到时确定具体考试地点。 

会计硕士、工商管理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、旅游管理硕士的思想政治理论考

试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。（其他类型专业学位研究生考生没有此项考试） 

（2）同等学力加试为两门，笔试，时间均为 3 个小时，成绩均以百分计。

同等学力加试为资格考试，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。 

时间：3 月 24 日  下午 2：00-5：00  加试科目一 

下午 6：30-9：30  加试科目二 

地点：各招生单位。报到时确定具体考试地点。 

（3）专业复试，成绩以百分计 

时间：3 月 24 日—25 日，具体开始时间由各招生单位通知。 



地点：各招生单位。报到时确定具体面试地点。 

 

四、复试总成绩排序公示 

各研究生招生单位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，对参加复试的考生排出复试综

合成绩先后顺序，并公示；各单位对拟录取的考生提出拟录取建议，上报学校研

究生招生领导组办公室，经学校研究审核后，再反馈各单位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。 

五、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

在确定拟录取后，考生到各招生单位领取思想政治考核表。思想政治考核表

由考生所在单位组织（或人事）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，随考生档案一并交各有关

招生单位。 

 

 

 

河南大学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

2016 年 3 月 15 日 

 


